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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 

 
 

發展事務委員會  

 
大澳改善工程  

 
 
 在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七日的發展事務委員會(委員會)的會

議上，大澳環境及發展關注協會向委員會提交了一封信函。我們現就

信中所提出的事宜，作出以下回覆:  
 

(1) 擬議的河堤可以阻擋海水在一般氣象情況下因潮漲倒灌

入永安街及太平街，避免該處低窪地區發生水浸。我們相

信在河堤工程完成後，可以大為減低永安街一帶地區在一

般氣象情況下因潮漲引致水浸的威脅。誠然當遇到特大的

風暴潮時，大澳的低窪地區仍然會有水浸的風險。因此，

為了減低水浸對居民的影響，渠務署和天文台已設立水浸

警報機制，預先通知居民及早防備。離島民政事務處會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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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出水浸警報後，啟動設於大澳鄉事委員會的緊急協調指

揮中心，與負責救援的單位協調疏散、救援及緊急支援的

工作，並於大澳鄉事委員會辦事處和前永助學校設立臨時

庇護站，供有需要的居民暫時使用。 
 

如要抵禦類似颱風黑格比所帶來的特大風暴潮對大澳造

成的水浸，其中一個方法是提高大澳的地勢，但這會影響

大量位處低窪的建築物，相信居民未必會接受，同時也會

影響大澳現時的獨特外貌；另一個方法是以很高很大的堤

壩把大澳圍住，阻擋海水倒灌流入大澳，但這會令大澳有

「監獄式」的風貌，相信市民亦不會接受。 
 

河堤的預算建造費用已將地點位置偏遠、海底軟泥層偏厚

以致土地狀況惡劣，以及現有棚屋與村屋造成的工地限制

等因素計算在內。我們需採用可靠及先進的方法，如靜音

打樁的技術去減低施工期間對村屋及棚屋的結構影響，因

此造價會較高。 
 

(2) 我們在詳細設計河堤高度時已考慮所有技術及其他相關

因素。而我們亦已於多次諮詢會內與大澳鄉事委員會、當

地居民及各持份者就該河堤的設計高度達成共識。當地居

民亦多次表示希望河堤能夠盡快完成，以紓緩大澳的水浸

問題。 
 
(3) 河堤的走線已盡量貼近現有土地，減少河堤後方需要平整

的面積。目前河堤的走線和現有村屋之間有一幅以石籠牆

圍築填成的土地，面積約15米乘40米。在可行性研究階

段，工程顧問評估了拆除石籠牆的風險及在石籠牆內土地

上打樁的技術可行性後，建議河堤的走線應盡量避免干擾

現有石籠牆的結構，以避免因修改石籠牆結構而對河堤兩

旁的村屋、棚屋結構引致不必要的風險。 
 

負責河堤的詳細設計工程顧問已審查了可行性研究階段

的建議，並同意擬議的河堤走線已審慎考慮了各種潛在風

險，是最合適的建議。擬議的河堤走線在諮詢期間已得到

大部份持份者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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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們現時建議把河堤後方的土地進行適量的綠化，藉以改

善現有地點的衞生問題。現時，大澳居民和遊客均可自由

出入該處。我們將會維持現有通往河涌岸邊(包括河堤)的
通道數目，並沒有計劃增加額外的通道或指示牌引導遊客

到該處。河堤工程完成後，河堤後方的土地將平整至水平

基準面上約2.2米。平整後的土地將略低於鄰近的土地(約
於水平基準面上約2.5至2.7米)，相信居民的私隱不會因河

堤的建造而受到影響或滋擾。 
 

 
 

 發展局局長 

 
 

   ( 江潤珊          代行 ) 

 
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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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署署長  
 

 


